2015全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培训班

工作总结

    6月17至18日，2015全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培训班在西安市成功举办，同期还举办了中环协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年会。

此次培训报名人数302人，实际参会人数370人，北京、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四川、西藏、青海等七个省级行政区未作回应。二十个省级行政单位报名222人，54人未参会（其中十三个省级住建部门统一组织报名121人，32人未参会）；通过其他渠道报名80人，27人未参会。（详见附件）

为了进一步提高培训效果，调整和完善培训内容，现将此次培训工作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
此次培训由住建部主办，以建筑垃圾管理及资源化利用为主题，针对建筑垃圾管理、资源化利用和装备技术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专职副主席修福金，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巡视员张悦，西安市政协副主席袁英信，陕西省住建厅副巡视员潘正成，委员会主任、北京建筑大学副校长李维平以及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陕西省住建厅、西安市市容园林局和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等单位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市容处副处长杨宏毅主持会议。

随着各地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各级政府领导已经越来越重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此次培训得以成功举办，得益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西安市市容园林局更是给予了大力支持。

    二、组织得力

自住建部发布2015年培训计划后，委员会与西安市市容园林局进行多次沟通，最终确定在西安市召开2015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培训班，由西安市市容园林局具体负责会务工作。经过周密组织、精心安排，此次培训领导接待、会议报名、代表食宿及会场安排、财务结算等方面的工作基本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纰漏，会议最后取得圆满成功。

    三、内容丰富
培训会上，相关部委领导、专家教授等作了专题报告，河南省住建厅和西安市分别作了经验介绍，企业代表作了专题发言，并针对建筑垃圾管理、处置和装备等内容进行了分组讨论，整个培训内容丰富，节奏紧凑。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专职副主席修福金作了专题报告。2015年5月份，民革中央委员会邀请专家在贵州进行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调研；在大会上，修福金副主席分享了民革中央此次的调研情况及所做的相关工作。他指出，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主要问题不在技术层面上，而是在管理层面和思想意识上。他认为“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牵扯到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以生活垃圾分类为例，“先不说居民是否将生活垃圾分类，即使已经分类的生活垃圾，最后还是混到一起集中处理，分类又有什么意义”。“对于建筑垃圾处理问题，我们不能片面地、孤立地来对待，应该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它是一个从建筑垃圾源头到最终处理的多元化系统，系统的运作环环相扣，核心部分是建筑垃圾处理系统，而收集和运转系统是与之协调为之服务的”。他强调，“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该是国家、企业、公众三方面共同的责任，应当从顶层设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提高公众意识着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体系”。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遇，发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和市场引导等方面的带动作用，主动衍生产业链，着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一个闭合的建筑垃圾处理链，真正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化。

（二）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巡视员张悦作了主旨发言。他强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是建筑拆除、规范运输和建筑垃圾填埋，而较少考虑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问题。在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新常态下，我们应当深刻反思、提高认识，将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无害化和资源化上来。他认为“资源化再利用应该是今天的追求目标和工作重点，相关的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围绕这个目标来抓，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提升”。他指出，“拆除”不是很准确，应该改为“拆解”，“拆解”包含有按类分解，有利于再利用，意思更为准确。目前我们只是简单的拆除，根本不进行分类；运输也只是考虑防遗撒，没有按资源化利用分类。我们要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为魂，所有环节都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分类拆解、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等。政府管理部门要在绿色拆解、规范运输和再生处置等环节以行政许可、政策和财税支持为抓手进行行业管理，逐步完善再生产品和运行操作的相关标准规范；企业则要进行资源整合、上下游延伸，实现拆解、运输和处理一体化，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再生产品附加值。

（三）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李洪良调研员、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陈光杰调研员、委员会陈家珑常务副主任和何更新副秘书长分别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化发展、建筑垃圾与科技创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发展报告及标准规范等方面作了专题报告。河南省住建厅、西安市市容园林局及企业代表先后作了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利用行业的相关经验介绍。

（四）会议组织了建筑垃圾主管部门、资源化处置企业和装备企业等三个组进行座谈交流；与会代表积极参与，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总结归纳如下：

1.建议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为最终目标，形成科学拆解、源头分类、规范运输和再生处置等一体化的产业链，各环节都应分类进行，最终为资源化利用服务。

2.建议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纳入“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等考核指标体系，作为城市管理行政考核内容之一。

3.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属于新兴行业，建议从国家层面明确该行业是属于环保行业或循环经济行业，避免项目立项被直接认定为建材加工企业，降低审批难度，为企业生存助力。

4.建议在《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建筑拆解环节中增加建筑垃圾处置费用预算，成立基金，对完成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项目或单位给予资金支持。

5.建议在项目设计时，设计单位要优先将符合技术要求和满足使用功能的再生产品设计进去；使用财政资金投建的项目必须按一定比例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6.建议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和装备研发纳入“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推动国外先进成套工艺装备国产化；加强再生产品技术创新，实现产品科技化和多样化，如海绵城市建设用的“海绵牌蓄水骨料”等。

7.建议将“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变更为“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协会”，并在条件成熟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分会。

附件：2015全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培训班参会情况统计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

2015年6月30日        
	附件:2015全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培训班参会情况统计

	序号
	行政区
	总报名情况（单位：人）
	省厅组织报名情况（单位：人）
	备注

	
	
	提前报名
	实际参会
	报名未参会
	提前报名
	参会
	报名未参会
	

	1
	北京
	0
	0
	——
	——
	1.报名人数302人，其中各省厅统一组织报名人数121人；参会人数370人。

2.报名未参会81人，其中各省报名未参会54人，其他报名未参会27人。

3.北京、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四川、西藏、青海等七个省级行政区对此次培训未作回应。

4.实收培训证书照片245人，拟办理培训证书245本。

	2
	天津
	0
	1
	——
	——
	

	3
	河北
	8
	7
	2
	4
	2
	2
	

	4
	山西
	2
	2
	0
	——
	

	5
	内蒙古
	0
	0
	——
	——
	

	6
	辽宁
	11
	14
	2
	——
	

	7
	吉林
	4
	3
	1
	3
	2
	1
	

	8
	黑龙江
	0
	0
	——
	——
	

	9
	上海
	5
	5
	0
	6
	5
	1
	

	10
	江苏
	16
	14
	4
	15
	12
	3
	

	11
	浙江
	11
	7
	4
	4
	3
	1
	

	12
	安徽
	11
	7
	5
	9
	4
	5
	

	13
	福建
	7
	7
	0
	7
	7
	0
	

	14
	江西
	0
	0
	——
	——
	

	15
	山东
	15
	17
	4
	——
	

	16
	河南
	17
	15
	6
	14
	8
	6
	

	17
	湖北
	16
	13
	3
	12
	12
	0
	

	18
	湖南
	0
	8
	——
	——
	

	19
	广东
	11
	13
	1
	——
	

	20
	广西
	0
	2
	——
	——
	

	21
	海南
	11
	10
	2
	8
	7
	1
	

	22
	重庆
	8
	7
	1
	——
	

	23
	四川
	0
	0
	——
	——
	

	24
	贵州
	8
	6
	2
	6
	4
	2
	

	25
	云南
	24
	20
	8
	23
	14
	9
	

	26
	西藏
	0
	0
	——
	——
	

	27
	陕西
	23
	71
	6
	——
	

	28
	甘肃
	0
	3
	——
	——
	

	29
	青海
	0
	0
	——
	——
	

	30
	宁夏
	4
	2
	2
	——
	

	31
	新疆
	10
	9
	1
	10
	9
	1
	

	32
	小计
	222
	263
	54
	121
	89
	32
	

	33
	其他
	80
	107
	27
	——
	

	34
	合计
	302
	370
	81
	121
	89
	32
	


